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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鼓励和引导农户向农村适度集中
居住的奖励办法》的通知
奉节规资发〔2026〕1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鼓励和引导农户向农村适度集中居住的奖励办法》现已经各部门会审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抓好落实。




奉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奉节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奉节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奉节县财政局    



奉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奉节县交通运输委员会



奉节县水利局              奉节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奉节县应急管理局
2026年1月29日

关于鼓励和引导农户向农村适度集中居住的
奖励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奉节县探索农村适度集中居住改革实施方案》（奉节委改〔2025〕21号）精神，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农村危房改造、因灾倒房重建、集体土地征收安置等农户自愿向规划确定的集中居住点集聚，结合我县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分类指导、稳妥推进”原则，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意愿选择，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补助和设施配套等方式，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户在规划集中居住点建房，促进农村居住布局优化，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助力乡村振兴。
二、鼓励范围与对象
本意见主要鼓励和引导以下四类对象，在自愿前提下，优先选择到本县规划确定的集中居住点建房居住：
（一）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对象（以下简称“地灾搬迁户”）；
（二）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D级危房改造户（以下简称“危改户”）；
（三）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救助对象（以下简称“倒房重建户”）；
（四）集体土地征收中自愿选择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方式的住房安置对象（以下简称“征地安置户”）。
三、鼓励政策与支持措施
（一）建设空间充分保障
各乡镇（街道）在编制村庄规划，以及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在确定集中居住点规划布局时，应优先考虑上述四类对象的安置需求，科学规划布局，预留充足建设用地空间。各乡镇（街道）对集中居住点用地事宜予以协调，依法依规加快办理相关手续。
（二）基础设施优先考虑
对上述对象选择集中居住的规划点，各乡镇（街道）应统筹协调，优先安排或积极争取道路、供水、供电、通讯、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委、县水利局、县经济信息委等部门在项目策划和资金安排上予以支持，努力降低农户集中居住的基础设施配套成本。
（三）农房审批全面优化
各相关部门应优化宅基地审批、规划许可等流程，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县农业农村委负责指导宅基地审批，探索跨村审批路径。县住房城乡建委加强建房质量安全指导和技术服务。各乡镇（街道）在农房审批时从快从简。
（四）生活配套积极协调
各乡镇（街道）应通过土地流转、调剂等多种方式，积极为有需求的集中居住户就近协调适当的“菜园地”，满足其基本生产生活需要。
（五）落实特定对象奖励
对于征地安置户，自愿选择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方式且书面申请在规划集中居住点建房的，按15000元/户的标准给予奖励，奖励资金在房屋建成验收后拨付。奖励费用计入征地拆迁成本，划拨方式供地项目由县财政局按规定统筹保障。
对于地灾搬迁户、危改户、倒房重建户，县级层面主要通过上述规划、设施、服务等政策予以鼓励和支持。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街道）、各村（社区）要深入宣传农村适度集中居住的意义和政策措施，充分尊重农户意愿，做好政策解读和引导工作。
（二）优化服务流程。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简化办事程序，帮助解决集中居住过程中遇到的规划、用地、审批、建设等实际问题。
（三）强化协同配合。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农业农村委、县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鼓励政策落地见效。
（四）压实属地乡镇责任。各乡镇（街道）是鼓励和引导农村适度集中居住工作的责任主体，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方案，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各项鼓励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收集老百姓适度集中居住诉求，对规划集中居住点有调整需求，及时向县规划自然资源局申请动态调整。
五、附则
本办法与《奉节县探索农村适度集中居住改革实施方案》配套执行，未尽事宜按照该实施方案及国家、市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
本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试行，试行期至202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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